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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新管理要求
依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

自 2016 年开始，我区开展“1+10+X”政府投资项目管理

体系研究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决策、审批和事中事后全过程

管理。2019 年 7 月 1 日，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712 号）

正式施行。我区作为全市第一家全面对接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，

正式印发《宝山区区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宝府规〔2019〕

1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8 月 15 日正式实施。《管理

办法》标志着我区政府投资将更加深入贯彻法治理念与法治

思维，强化职能、强化监督、优化服务，力争更大程度地拉

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。
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是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的重要

举措

政府投资作为一项重要政府职能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

局，既是拉动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，也是引导和带动社

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抓手。新的管理要求下，政府投

资必须更好地发挥补齐发展短板、增强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关

键作用。这就需要全面加强和改进政府投资管理，以科学规

范的体制、机制和制度，有效保障其作用的发挥。

区级现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制定较早，未形

成统一的管理体系，且对照新管理要求缺少专项管理办法，

难以适应政府投资管理的新需要。“1+10+X”政府投资项目管

理体系的构建能有效弥补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短板，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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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操作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制度设计。《管理办法》

的印发，是整个管理体系的重要引领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决

策、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等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对政府投资管

理的关节环节确立了基本规范。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将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和

精细化

（一）进一步确保政府投资项目科学决策

科学决策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关键所在。为确保政府

投资项目科学决策，从制度上规范项目决策程序。一是明确

开展项目综合评估。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、

公众参与、专家评议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，综合研判项目实

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；二是进一步规范项目决策程序。重大

项目需报区政府审议、决策，明确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和区级

建设财力投资额度，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依据；三是强化项

目概算的约束力。经核定的投资概算是控制政府投资项目总

投资的依据。如投资概算发生变化需相应程序报区委、区政

府审议、决策，再予办理调整手续。

（二）完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

《管理办法》紧密对照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和机构改革职

能调整，进一步依法理顺管理职责，提升管理能力。一是理

顺政府投资项目各环节职责分工。区发展改革委是区级政府

投资项目的综合管理部门。其他相关部门依照《管理办法》

分工要求，履行相应的政府投资管理职责；二是优化审批流

程。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优化审批流程，对房屋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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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、市政类线性（非独立占地）项目、市政交通类线性项

目等三类，实行差别化管理，进行分类审批；三是重申政府

投资和财政预算相结合。明确规定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

本级预算相衔接，实行统一预算管理和财政集中收付规定。

（三）严格项目和资金规范化管理

政府投资作用的发挥，必须落实到每一个项目、每一笔

资金的效益上。政府投资既需要严格按规律、程序办理，又

必须完善管理、落实责任。一是改革政府投资计划编制方式。

同步编制年度计划和储备计划，完成工可批复项目纳入年度

计划，年度计划与储备计划动态管理。二是细化资金安排。

结合全年区级财力投资额度对列入年度计划和储备计划的

项目拟定年度资金安排建议，报区政府审议、决策。三是加

强监督管理。进一步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监管，避免出现“重

建设、轻管理”的问题。明确项目法人、代理建设、招投标

及政府采购、工程财务（投资）监理、竣工验收、项目审计、

项目后评价和监督管理等制度规范。

三、有序有效推动《管理办法》落到实处

（一）扎实做好《管理办法》宣传和学习工作

各相关部门单位必须深入学习、全面领会《管理办法》

的重要意义、基本要求和各项具体规定，增强投资管理法治

意识，把《管理办法》的各项制度规范作为从事政府投资工

作的行为准则。

（二）加强《管理办法》的配套制度建设

尽快建立健全“1+10+X”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体系，加快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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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管理办法的制定和修订。各办法责任单位抓紧开展意见

征询、修改完善和法律审核等工作，进一步细化具体规章制

度，巩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基础。

（三）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效益

以《管理办法》为依据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，

全面加强和改进政府投资管理，以科学规范的体制、机制和

制度，保障政府发挥投资效益，既提升百姓满意度和获得感，

进一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的作用。


